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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2022年3月9日，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财信地产” ）与张栋梁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未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份转让没有触发

张栋梁的要约收购义务。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完成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4、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重大影响。

5、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公司于2022年3月1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财信地产通知，重庆财信地产与张栋梁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 重庆财信地产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张栋梁转让其所持公司56,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9%）。公司控股股东、张栋梁分别向公司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概述

1、2022年3月9日，重庆财信地产与张栋梁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公司56,000,000股

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9%）转让予张栋梁，转让价格为7.32元/股,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

价款合计为40,992万元。

注：2022年2月25日重庆财信地产与贾启超、宋叶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重庆财信地产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向贾启超转让其所持公司6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5%）；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宋叶转让其所持公司56,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9%）。

2022年3月1日，重庆财信地产、贾启超、宋叶分别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目前上述该次股份转

让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上述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后， 重庆财信地产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数将为562,

220,2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09%。

2、根据上述情况，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重庆财信地产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数为506,220,20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6.00%。张栋梁将直接持有公司5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9%）。本次权益变

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权益变动后，重庆财信地产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卢生举先生。

3、本次转让变动前后各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重庆财信地产持有股份

562,220,207

（注1）

51.09 506,220,207 46.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8,931,906 38.61 252,931,906 22.98

有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3,288,301 23.02 253,288,301 23.02

张栋梁持有股份 0 0 56,000,000 5.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56,000,000 5.09

有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1、重庆财信地产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数量为与贾启超、宋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交割

后持股数量，该股权转让事项正在办理中；

2、最终持股数量和比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

公司名称：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76705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河沟红黄路1号1栋

法定代表人：钟任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6年10月6日

营业期限：1996年10月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销售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五金，电器机械及器

材，交电，百货，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商贸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

管理规定的除外）；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项目承接业务）；房屋租赁；房屋销售；物业管理（凭相

关资质证书执业）；以下经营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服务，零售预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提

供会议及展览服务，洗衣服务，游泳池、桑拿服务，健身服务，票务代理，停车场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100

2、受让方

姓名：张栋梁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231002************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木介街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是否在公司任职：否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年3月9日，重庆财信地产与张栋梁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76705M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河沟红黄路1号1栋

乙方（受让方）：张栋梁

身份证号码：231002************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木介街2号

（二）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款

1、目标股份转让

（1）截止本协议签署日，甲方为财信发展登记在册的目标股份的持有人。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所商

定条件和条款，将其持有的目标股份转让并过户至乙方名下；乙方同意前述受让该目标股份。

（2）在目标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从甲方受让财信发展56,000,000股股份。

2、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款及支付

（1）双方同意，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按7.32元/股，总价款为409,920,000元 （大写：肆亿零玖佰玖

拾贰万元整）。

（2）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为：

a.为保证本协议的履行，本协议签署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目标股份转让总价款的70%，

即286,944,000元（大写：贰亿捌仟陆佰玖拾肆万肆仟元整）。

b.本次股份转让在股份登记机构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且甲方已向乙方提供了由股份登记机构出具

的交割完成证明文件原件后2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目标股份转让总价款的30%， 即122,976,

000元（大写：壹亿贰仟贰佰玖拾柒万陆仟元整）。

3、目标股份过户

（1）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之后5个工作日内，由甲方牵头，双方积极准备相关资料，共同向深交

所申请办理目标股份协议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手续。

双方同意，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后2个工作日内到股份登记机构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

（2）目标股份过户后，乙方成为财信发展的股东，合法持有目标股份，并享有和承担目标股份所代

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4、承诺和保证

（1）转让方和受让方相互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

a.组织和状况。已根据适用法律合法设立、有效存续，有权亲自或授权他人签署、交付、履行本协议并

完成本次交易。

b.授权。 除本协议另有所述外，具有完全的权力和权限签署、交付、履行本协议并完成本次交易，且

前述行为已经获得所有必要的授权。

c.无冲突。 签署、交付、履行本协议并完成本次交易不会（i）导致违反其组织文件的条款，（ii）抵触

或导致违反、触犯其为一方当事人、对其有拘束力或对其任何资产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或文件的任何条

款或规定，或者构成该等协议或文件项下的违约，或（iii）导致违反任何适用法律。

d.无进一步要求。 除本协议另有所述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其完成本次交易无需获取来自任何第

三方或对其任何资产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的同意、批准、授权、命令、登记、备案。

e.无法律程序。 不存在向或由任何司法机构/行政机关提起或处理的、未决的、或就其所知针对其构

成威胁的法律行动、争议、索赔、诉讼、调查或其他程序或仲裁；该等法律程序将（i）试图限制或禁止其

签署、交付、履行本协议并完成本次交易，或（ii）经合理预期可能对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能力

或完成本次交易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f.进一步承诺。各方同意，为了履行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各方将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并签署所有必要文

件、文书或转让证书，以完成本次交易。

（2）甲方向乙方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

a.目标股份现登记在甲方名下，目标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权利负担限制。 本协议签署后至目

标股份过户之日，除非获得乙方的书面同意，甲方不会在目标股份之上设置任何新的权利负担。

b.甲方承诺，甲方在公开信息中所披露债权债务及或有债务系全面、真实、无重大遗漏；至本协议签

署日，财信发展不存在应按规定披露而未披露的债务及或有债务。

（3）乙方向甲方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

a.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条件和方式支付转让价款。

b.本次交易完成后，保证依法行使财信发展的股东权利。

c.保证向财信发展、甲方和中国证监会/交易所/股份登记机构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保证协助财信发展制作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如因该等资料或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或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财信发展或甲方及其相关董事、监事造成任何损失，乙方均承诺给予财信发展

或甲方及其相关董事、监事及时、足额、全面的补偿。

四、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编制并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登载于指定信息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确认后， 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相关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持

续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11日

信息披露

20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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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焊华通”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５４５．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８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５４５．３４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３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

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２７．２６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３

，

２４９．９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５．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

，

５４５．３４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哈焊华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哈焊华通”股票

１

，

２９５．４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北交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

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８１５

，

１８２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１

，

７７９

，

９２５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２３

，

５５９

，

８５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２３５５９８５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６２８．９８９１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

２０％

（向上取整计算，即

９０９．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４０．８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２

，

２０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

０．０１９７２１７８８１％

，申购倍数为

５

，

０７０．５３４１６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化学”、“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５２

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０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

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６０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９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融化学”

Ａ

股

２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

数量，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８９９

，

６６１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１６１

，

５１５

，

３２０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

３２３

，

０３０

，

６４１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２３０３０６４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０８４．００５２９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

整数倍，即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３９．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９７５５７９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５１．１８２０６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30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为5,00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3,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0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14日（星期一）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

于2022年2月1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284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9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

2、2021年5月8日至2021年5月17日，公司通过OA系统对《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

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 2021年5月26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

示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3、2021年6月4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实施《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

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4、2021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5、2021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

已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确定以2021年6月4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105名

激励对象授予808.25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95.68元/股。 公司已完成《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

作。

6、2022年1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的授予日为2022年1月14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44名激励对象授予88.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为57.70元/股。独立董事就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

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具体情况

（一）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1、期权简称：视源JLC2

2、期权代码：037216

3、授予日：2022年1月14日

4、授予数量：88.50万份

5、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144名

6、行权价格：57.70元/股

7、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8、公司已于2022年3月10日完成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9、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授予人员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人员合计144人

88.50 100% 0.133%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总额的10%。

2、上述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1、等待期

《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股票期权授予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两次行权，对应的等待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

2、行权安排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24个月内分两期行权。行权期及各

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激励

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

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

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

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三）《激励计划》的考核安排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行权考核年度为2022-2023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2020年

营业收入为基数，假设每个考核年度的实际营业收入增长率为X，则预留部分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计算

方式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X） 公司层面系数（L）

第一个行权期

X≥35% 100%

31.5%≤X＜35% 90%

28%≤X＜31.5% 80%

X＜28% 0%

第二个行权期

X≥55% 100%

49.5%≤X＜55% 90%

44%≤X＜49.5% 80%

X＜44% 0%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行权，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

司注销。 如公司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时，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由公司注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业绩完成

率确定其行权比例，如果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年计

划行权的股票数量×公司层面系数（L）×标准系数。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的行权比例：

考核评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考核结果 A B C D

标准系数 1 1 0.9 0

激励对象按照个人当年实际行权数量行权，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三、关于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与前次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况与公司前次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

四、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

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

（B-S模型）来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2022年1月14日用该模型对预留授予的88.50万份股票期

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

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

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数

量

（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88.50 1,700.49 1,196.12 485.53 18.85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费用摊销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费用的

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

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

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综上，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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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以

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2年3月10日

14:3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9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毛飞先生主持。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414,911,8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5318％。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88,603,1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0397％。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26,308,7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德阳川发龙蟒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锂电新能源材料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316,1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64％；反对53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3％；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6,7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32％；反对53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01％；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167％。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氏眼科” 或“发

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6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3,05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2.50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

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52.5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80.7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69.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050.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何氏眼科” 股票 869.25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

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

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

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691,279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84,203,722,000 股，配号总数为 168,407,444 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6840744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9,686.93955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20%（61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70.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1,479.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

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5675132%，申购倍数为 5,692.32530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T+1 日）上

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

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经济参考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1

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